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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民性、心志与礼：
《孔子诗论》论“诗”的伦理意义

许 家 瑜

摘　要：《孔子诗论》关于情、性、志有三种重要论述，皆与“礼”相关：三陈《国风》七诗；四论“民性固然”

及“诗无隐志”；基于《诗》丰富的生命世界，论情感、心志、民性与礼的本源。三陈《国风》七首讲情爱的著名

篇章，通过《诗》展现“色”与“礼”的双重性。四论“民性固然”则以“性”与“礼”关系论礼的来源，其特殊处在

以“民性”而非“人性”或“心性”立论，关涉民众群体于社会关系中普遍必然倾向的主体间性论礼的作用意

义，显示先秦儒家在内索于心或外征于天之外，对礼之本源的多维思考。《诗论》言“志”皆不止于情感，更

指“心之所之”，也即心意所趋。“诗无隐志”“诗犹平门……用心将如何”及“志”与具有伦理意义的道德情

感等论述，表明《诗》作为心术之道具备一系列特定道德心理活动———正定心志、以志帅情、喻色于礼，在善

与美的共通感中，结合社会不同成员之心，陶冶温柔敦厚的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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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周文六艺之首，《诗》的存在源自对礼乐与人之生活关联的重视。周公制礼作乐时淡化了礼

乐的事神致福色彩，突出其调节制约社会关系的作用，将其确立为人伦秩序与价值的普遍规范体制，

含摄人的价值、德性、精神等形态①。《诗》即此结晶。孔子“从周”，深刻地结合礼去思考《诗》所映照

与影响的人的情感心性、伦理生活、社会秩序以至文化群体关系②，《诗》活泼的生命世界，也使礼论之

于人的生活不流于空谈。许多西方当代哲学家早已重新开始由古代经典诗作思考情感与道德生活

的关系③，先秦儒家对《诗》的思与论蕴藏的宝贵思想资源在这方面颇堪与之互鉴。上博简《孔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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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国荣：《儒学的原初形态与经学》，《经典与经学》，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２４年，第１５ １６页。

②　如《论语·八佾》中，孔子通过“绘事后素”解说《国风·硕人》逸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子夏问：“礼后乎？”

孔子答以：“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由此已见孔门读《诗》将诗学参于礼学的诠释思维。钱穆也指出此章是礼必有本之意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４６页）。

③　如努斯鲍姆（Ｍａｒｔｈａ　Ｃ．Ｎｕｓｓｂａｕｍ）透过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或译《诗学》）研究情感、伦理和实践，通过大量分析希腊化

时期哲学家卢克来修（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的诗作和赛涅卡（Ｓｅｎｅｃａ）的悲剧等来探索道德心理、规范伦理和政治哲学（参见努斯鲍姆：《欲望的

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徐向东、陈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３ ９页；Ｍａｒｔｈａ　Ｃ．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Ｐｏｅｔｉｃ

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布鲁姆（Ａｌａｎ　Ｂｌｏｏｍ）也指出，阿里斯托芬

（Ａｒｉｓｔｏｐｈａｎｅｓ）在柏拉图的《会饮》中表明诗是“更加充分地把握人及其在世界中的处境的源泉”（参见阿兰·布鲁姆：《爱的阶梯———

柏拉图的会饮》，秦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页）。威廉斯（Ｂｅｒｎａｒ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重回荷马史诗与希腊悲剧，就历史沉积揭

示古今伦理思想和人类经验共同结构，追问情感和意志的道德价值，指出反思伦理生活时哲学需要从文学作品中撷取例证（参见伯

纳德·威廉斯：《羞耻与必然性》，吴天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４ １２页）。



论》①是今日可见先秦最完整说诗之作，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诗》学出土文献，是儒家《诗》学初期核
心成果并具有与后代《诗经》学体系不同特性。有学者甚至指出其对认知孔子学说的价值约略与《论
语》相类，只是材料侧重有所不同②，但自这些文献于１９９４年面世２０余年来，整理释读等基础研究虽
趋成熟，但主要仍集中在作者认定、简序复排、简文释读、内涵发掘、与“共时性”诗学文献关系、与《毛
诗序》等“历时性”诗学文献关系等议题上。徐正英评论指出最重要的“诗学”研究尚处“零散诗学”阶
段，提倡未来应分组解评作品层级，以揭示“情”“礼”“德”三层批评理念③。本文关注虽不在文学批评
与风格，但进路正是由三大论题分组解评，意在揭示孔子诗学论《诗》的“情”“性”“志”与礼关联的三
层哲思。

涉及《诗》的解释与人的心性的早期诗学文献，今仅有《五行》《孔子诗论》（本文以下简称“《诗
论》”）和《民之父母》④。作为目前战国最完整的论《诗》之作，《诗论》为孔门师徒研习《诗》的思想记
录，包含《诗》的宗旨，《国风》《小雅》《大雅》《颂》特点，以及至少５１首诗篇题和约６０篇诗的大义⑤。
虽尚难定论是否为《诗》的综述，或能否从精简的话语直接推测写作本意及功用⑥，其行文命题和内容
分析的确为周的礼乐文明赋予了更深层理论基础。征引之诗近半数在礼仪中被运用，或被礼学家征
引，这透露出对礼的特殊关怀⑦。《诗论》基于《诗》的材料，讨论触及人的情感心志和社会生活，尽管
不尽如郑玄一般“以礼解诗”⑧（当然，“以礼解诗”也有其限度⑨），但不可否认《诗论》的进路正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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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楚简《孔子诗论》从篇名、作者、分章、编联、字词隶定释读以至论诗，学界看法仍多有分歧。王博与王中江以《诗论》性
质与《易传》接近，提出可称为《诗传》或《诗说》（参见王博：《〈诗〉学与心性学的开展》，《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１３０ １４０
页；王中江：《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４５ ３４６页）。柯马丁（Ｍａｒｔｉｎ　Ｋｅｒｎ）等学者则主张其
为反映解读《诗经》与应用之教学文本，应称为《诗说》《诗教》等（参见柯马丁：《说〈诗〉：〈孔子诗论〉之文理与义理》，刘倩译，杨治宜
校，《文学遗产》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１７ ２５页）。丁四新据形制行文，参考马承源、李零之说，提出可能是子羔氏记述孔子论《诗》之作
（参见丁四新：《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参德〉思想合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２期，第１４８ １５５页）。

张瀚墨基于早期文献的文本作者（ａｕｔｈｏｒ）与书写者（ｗｒｉｔｅｒ）或创作者（ｃｒｅａｔｏｒ）的区别指出，《诗论》文本性质应为讲《诗》信息汇编，从
形制、编绳、书体和“作者归属”的古代文献归类方式角度认为，“作者”（不等同于创作者）应归为子羔（参见张瀚墨：《孔子诗论“文本”

性质与“今文”解诗传统》，《中州学刊》２０２２年第９期，第１４５ １５４页）。顾史考（Ｓｃｏｔｔ　Ｃｏｏｋ）参考余嘉锡《古书通例》，也认为《诗论》

文本类于孝经，未必真为孔子所说（参见顾史考：《上博等楚简战国逸书纵横览》，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８年，第４２１页）。夏含夷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ｈａｕｇｈｎｅｓｓｙ）也认为《诗论》引孔子可能系后人伪托，但反映了公元前四世纪儒家对《诗经》的理解（参见夏含夷：《出土文献
与〈诗经〉口头和书写性质问题的争议》，孙夏夏译，蒋文校，《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２１ ３８页）。本文认同《诗论》属儒家内部孔
子《诗》学承传，但对多大程度上出自孔子、“作者”为谁、性质为“论”“传”或“说”不做判分，故沿用“孔子诗论”一名。近来相关研究综
述评论，可参阅徐正英：《上博简〈孔子诗论〉研究现状批判与未来指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２４年第４期，第１２４ １３７页；陈丹
奇：《上博简〈孔子诗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中州学刊》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１４６ １５３页；张瀚墨：《〈孔子诗论〉的文本组织、性质及作
者探论》，《文艺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３６ ５０页；贾旭东：《〈孔子诗论〉综合研究》绪论部分，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２０２０年，第２ ２４页；等。

常森：《出土文献〈诗论〉〈五行〉与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３页。

据徐正英统计，截至２０２３年底，海内外已刊发相关学术论文６５０余篇、专著１７部、硕士论文２１篇、博士论文３篇。参见徐
正英：《上博简〈孔子诗论〉研究现状批判与未来指向》，第１２４页。

王博：《〈诗〉学与心性学的开展》，第１３１页；孟庆楠：《哲学史视域下的先秦儒家〈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１２ ３３页。该书第一章分记述、诠释、应用三类探讨所谓“诗学文献”。

据周凤五统计，《诗论》引《诗》约６３篇：《国风》２７篇、《小雅》２２篇、《大雅》４篇、《颂》３篇，篇末残缺待考７篇。参见周凤五：
《〈孔子诗论〉新释文及注解》，《朋斋学术文集：战国竹书卷》，台北：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１６年，第３０６ ３０７页。

柯马丁：《说〈诗〉：〈孔子诗论〉之文理与义理》，第１７页。《诗论》虽是目前可见战国时期较完整而系统的论诗之作，但也正
如曹建国、张瀚墨提醒的那样，其语体和内容还不足以显示为一部主旨统一、逻辑严密的论著，可能是论诗材料的汇编（参见曹建国：
《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７５ ７９页；张瀚墨：《“孔子诗论”文本性质与“今文”解诗传统》，《中州
学刊》２０２２年第９期，第１４５ １５４页）。夏含夷也认为，在整理拼复后仍残缺的状态下，比起解说《诗经》的集合本，《诗论》更像一连
串零散的篇题及简略的诗歌内容特点描述（参见夏含夷：《出土文献与〈诗经〉口头和书写性质问题的争议》，第２５页）。

陈桐生：《哲学·礼学·诗学———谈〈性情论〉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８０ ８１页。

晁福林：《上博简诗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２９２ ２９３页。

常森：《论以礼解诗之限定》，《出土文献〈诗论〉〈五行〉与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重构》，第１６３ １９８页。常森还指出，《诗论》等
出土文献之面世，使拘守礼文来解释《关雎》及其他诗的做法显得更加迂远。



诗论礼”。而由《诗论》言孔子以某诗得某礼之行，还可说是“以诗得礼”。《诗论》中有三大重要论题：
三陈《国风》七诗、四论“民性固然”和“诗无隐志”。

一、色与礼：“三陈七诗”显现的情感世界与礼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指出“人之文”以六经为首，六经又以《诗》为首，其原因正在于“情”：

　　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
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
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①

《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首先在于它密切关联着感情世界，具体反映人的生命情境，也提供何以
需要礼的可能解释。《诗》的感人之情，不仅是个人抒怀，更是社会群体密切交涉的情感世界，以其交
感人心的穿透力联结不同群体。也因此，圣人能通过《诗》引导人之情“合于礼”，而达至“天下和平”。

《诗论》论《诗》涉及相当丰富的情感，包括喜、怒、忧、悲、爱、惧、恶、欲，更有敬、思、悦、怨、闷、耻、
厌、悔、悯、患、美、戚，以至忠、孝等道德情感，并通过精准的语言把握，引向与礼相关的思考。学界目
前虽有各种编联，但对某些组简分类已有共识，三陈七诗皆为一组，以“《关雎》之改”为首，从《邦风》
的《周南》《召南》《邶风》选出《关雎》《樛木》《汉广》《鹊巢》《甘棠》《绿衣》《燕燕》七诗，一字概括整体，
设问层层递进，三度陈说后予以总结②：

　　《关雎》之改，《樛木》之持，《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保（报），《绿衣》之思，《燕燕》
之情，曷？曰：童（终／动）而皆贤于其初者也。

《关雎》以色喻于礼，……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
［拟婚］［姻之］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樛木》福斯在君子，不［亦有持乎？《汉广》不求］［不］
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智恒乎？《鹊巢》出以百两，不亦有｛离}乎？《甘［棠］》［思］及其人，敬爱
其树，其保（报）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之故也。《绿衣》忧无已，忧无］［亡（忘），不亦有思乎？
《燕燕》］……情，爱也。

《关雎》之改，则其思賹（益）矣。《樛木》之持，则以其禄也。《汉广》之智，则知不可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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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白居易：《与元九书》，《旧唐书》卷一六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３４５页。

所引《诗论》编联、释文及理解，综合参考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释文考释·孔子诗论》，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李学勤：《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诗论〉分章释文》，《国际简帛研究通讯》２００２年第２期；李学勤：《〈诗论〉简的编
联与复原》，《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５ ８页；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 ３７
页；刘信芳：《诗论集解》，《孔子诗论述学》，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９９ ２６２页；廖名春：《上博〈诗论〉简的形制和编连》《上
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札记》，《出土简帛丛考》，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 １２页、第５７ ７８页；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
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２年１期，第９ １９页；周凤五：《孔子诗论新释文及注解》、《论上博孔子诗论竹简留白问题》，收入于
《朋斋学术文集：战国竹书卷》，第２８７ ３０７、８９ ９３页；姜广辉：《古〈诗序〉的编连、释读与定位研究》，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
史》第１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７９ ５１１页；曹建国、张玖青：《出土《诗》学简帛材料研究综述》，《汉学研究通讯》

第２６卷第４期，２００７年，第１２ ２３页；季旭昇：《〈孔子诗论〉分章编联补缺》，《古文字研究》第２５辑，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３８０ ３９０页；黄怀信：《编联、补字及复原》一章、《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 ２２页；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２５７ ２７２页；范毓周：《上
海博物馆藏楚简〈诗论〉的释文、简序与分章》，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第１７３ １８６页；濮茅左：《〈孔子诗论〉简序解析》，《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９ ５０页；季旭昇主编，陈霖庆、郑玉姗、邹浚智合
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 ８３页（亦见郑玉姗：《〈上博（一）·孔子诗论〉研究》，

新北：花木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１ ２７１页）；Ｔｈｉｅｓ　Ｓｔａａｃｋ，“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ｏｎｇｚｉ　ｓｈｉｌｕ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ｔｏ　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ｎ／Éｔｕｄｅｓ　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ｓ　６４．４（２０１０）：８５７ ９０６；夏含夷：《重写中国古代文
献》，周博群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９ ３４页；王博：《中国儒学史（先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４３６ ５１４页；晁福林：《上博简诗论研究》，第３０ ２６０页；裘锡圭：《关于〈孔子诗论〉》，《裘锡圭学术文集（二）简牍帛书卷》，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５６ ３５８页；俞绍宏、张青松编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第一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张瀚墨：《〈孔子诗论〉的文本组织、性质及作者探论》，《文艺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３６ ５０页；常森：《简帛〈诗论〉〈五行〉疏
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９ １３３页。



《鹊巢》之归，则（离）者［远］矣。《甘棠》之保（报），［思］｛召}公也。《绿衣》之忧，思古（故）人也。
《燕燕》之情，以其独也。
简文以“童（终／动）而皆贤于其初”统论七诗共同特质①。关于论诗顺序，大部分学者同意其与通

行本诗序同。首论《国风》之首《关雎》，以“改”字为全诗提要②。《关雎》之改，义在于“以色谕于礼”：
“色”指情、欲，“礼”则可视为抑制情、欲的外在规范③，“改”是改易、改换，“以色谕于礼”是“由听凭本
能的好欲向纳于礼乐的好欲的转换”④。帛书《五行》第２５章表述相似：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思色也。“求之弗得，寤寐思服”，言其急也。“悠哉悠哉，辗转反
侧”，言其甚［急也。急］如此其甚也，交诸父母之侧，为诸？则有死弗为之矣。交诸兄弟之侧，亦
弗为也。交［诸］邦人之侧，亦弗为也。［畏］父兄，其杀畏人，礼也。由色谕于礼，进耳。
作为《国风》开篇，《关雎》一面极言情爱急切，一面突出急切仍不逾越于礼。男子将对窈窕淑女

深切激烈的“好色之愿”反纳收束到礼的规范之中⑤，所谓“畏父兄”“畏人”，皆畏于失礼，与《诗论》评
论“《将仲》之言不可不畏”一致。“《关雎》之改，其思益矣”呼应《五行》“由色谕于礼，进耳”，都是从对
好色之情的承认出发，在好色之情与礼之间试图建立起深切稳固的关系⑥。这种关系即改、进、益，也
即所谓“贤于其初”。“初”指本能情感的直接冲动，“贤于其初”即对原初情感的安顿与超越。廖名春
指出，包含《关雎》，七首诗共同处都在于对本能的某种超越⑦。陈桐生、周凤五、曹峰等也都认为这就
是《毛诗序》所言“发乎情，止乎礼义”，也类似《性自命出》的“始者近情，终者近义”⑧。据徐正英分析，
本组三层顺序是以情解诗、以礼赞诗、以德评诗⑨。

《樛木》言君子以德持禄，“自求多福”○10；《汉广》言思慕女子而有“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之智，
好色不可得却能自制，在“欲求”与“欲攻”之情感下“不求”“不攻”○11；《鹊巢》以礼嫁女而有良归，亦有
骨肉伤别○12；《甘棠》叙述爱民保民的执政者曾受甘棠树庇荫，百姓爱护此树以报其德；《绿衣》展现对
已逝故人无尽的忧思追怀；《燕燕》言亲人远嫁送别时专一不渝诚实深远之心。确如李零说，七诗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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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12

马承源读“童”无释，李学勤读“诵”，解为“诵读这些诗篇便能有所提高，胜于未读之时”。陈桐生从许全胜读“终”，指“最后结果
好于当初”。廖名春尝疑读“终”，言终初相对，后以应从周凤五读“童”为“重”，解为“善”“贵”：人有好色利己的本性，但可以“反纳于礼”，

受到礼义教化后化性起伪。此处七诗之论都指向对本能情性的超越。李零释“动”为纳性于礼，故“动而皆贤于其初”。姜广辉读“动”，

解为“人生行为”，都与这种“超越”的理解不矛盾。转引自刘信芳：《诗论集解》，收入于《孔子诗论述学》，第１７６ １７７页。

读“改”为众多学者接受，如廖名春读“改”，即毛《序》之“风”“正”“化”“移风俗”或《礼记·乐记》“移风易俗”，李学勤也读
“改”，训“更易”，姜广辉亦以《郭店简》字例应读“改”（参见俞绍宏、张青松编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第一册］》，第１９ ２０
页；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１卷，第４９１页），但也有如常森者，认为读“改”于此“无义可应”，主张是“巳”声假借应读为
“怡”（参见常森：《简帛〈诗论〉〈五行〉疏证》，第３３页），徐正英也读为“怡”，翻译为“爱情婚姻和谐”（参见徐正英：《上博简〈孔子诗论〉
〈关雎〉组诗论发微》，《文艺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４１ ５４页）。

曹峰：《“色”与“礼”的关系———〈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之比较》，《孔子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第１６ ２４页。

孟庆楠：《论早期儒家〈诗〉学中的情礼关系———以好色之情与礼为例》，《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３５ ４５页。

曹峰指出《诗论》论“色”与“礼”关系的目的可能在于，礼来源于色的情欲，为防止情欲带给社会危害而生，而“诗”教则有助
于作为外在规范的“礼”的建设和传播（参见曹峰：《〈孔子诗论〉中有关“关雎”的几支简》，《上博楚简思想研究》，台北：万卷楼，２００６
年，第３１ ４８页；《“色”与“礼”的关系———〈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之比较》，《孔子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６期，第

１６ ２４页）。

孟庆楠：《论早期儒家〈诗〉学中的情礼关系———以好色之情与礼为例》，第４４页。

廖名春指出：“‘关雎之已、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是对好色本能的超越，‘甘棠之保’是对利己本能的超越，‘绿衣之
思、燕燕之情’是对见异思迁本能的超越，而这些本能最终得以由浅至深，达到‘贤于其初’。”笔者不全同意廖氏对各诗所超越的本能
之细节论断，但大体同意七诗皆指向某种对本能欲求的超越。廖氏所论参见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第１０ １１页。

如陈桐生认为《诗论》是以子思学派的性情理论说诗，提倡以礼义规范约束性情，呈现“发乎情、止乎礼”的理论倾向（陈桐
生：《礼化诗学：诗教理论的生成轨迹》，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８页）。

徐正英：《上博简〈孔子诗论〉〈关雎〉组诗论发微》，第５２ ５３页。

姜广辉：《释“动而皆贤于其初”》，《中国经学思想史》第１卷，第４９３页。

周凤五：《〈孔子诗论〉新释文及注解》，《朋斋学术文集：战国竹书卷》，第２９５ ２９６页。

徐正英：《上博简〈孔子诗论〉〈关雎〉组诗论发微》，第４５页。



为讲“情爱”的著名篇章①，所言男女之爱、思报之敬、亲人之情等等，都与婚、祭、丧礼等人生重要的礼
仪内在关联，《诗论》作者体认并肯定生命中的“情爱”与礼的密切关系。王博指出《诗论》对诗的解释
展现出情与礼之间的二重性：一面揭示情感的世界，一面是礼对于情感的节制②。换个角度来看，这
也是在探讨情礼两方面都达成合理满足的问题，如《荀子·大略》说“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
不愆其止’”③。

二、民性固然：民的主体间性与道德规范之源
《诗论》谈情礼间张力，并进一步论礼的规范性来源及其合理性，其着手点则是“民性”概念。《诗

论》从未提出“礼生于情”，但是四论“民性固然”直接关联礼的来源，曹峰注意到：“这四篇诗的论述，
都是先说‘民性固然’，然后再引导出相关的‘礼’来。因此，这里谈的是‘性’与‘礼’的关系。”④《诗论》
论“民性固然”四诗，分别指向《葛覃》“报本反始”之礼、《甘棠》“宗庙”之礼、《木瓜》“苞苴”之礼⑤，以及
《有杕之杜》酬酢之礼。

“民性”与“人性”在概念上有重要区别。“人”和“民”的用法在先秦时并非没有区分，在后来中国
思想史中两词语的差异也相当明显。《诗论》此处言“民性”而非“人性”应有其特殊用心。如晁福林
提出，“人”可以包括普通民众，但往往也指贵族和执政者，“民”更广泛地代表类似今语的普通民众⑥，
也明显更具有社会、政治性语境。“民性”应不全等同“人性”，“民”更关注作为群体的民众，表现出主
体间的性质，而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诗论》“未从民性中谈善恶”的现象⑦，也或可由此解释。

“民性”作为蕴含社会政治意义的概念词语，指的是在社会关系中体现的自然倾向；“固然”则指
这种倾向性在社会活动中的内在性和必然性。《诗论》从《诗》分析出“民性固然”，是基于“民”的视角
对人的群性做出观察，也可谓人与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主体间性”（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诗论》中的
“孔子曰”不止于观察，更将其推论为“礼”的合理来源。如杜维明所论述，儒家主体性思想中不预设
独立于关系网络存在的个体观，个人并非可从群体分割出来的概念，群体关系中的一切人皆互为主
体，也因此，儒者鲜少强调个体作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⑧。安乐哲也指出，作为礼之本的儒家的
核心概念“仁”，是一个“自我们的场域（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ｅｌｖｅｓ）”，由一系列重要关系构成，所谓独立自存的
“个体”不过是从关系网络中抽象出的回溯性概念⑨。《诗论》结合“民性”来思考“礼”，反复强调“必”
的必然性，事实上即凸显着人作为关系性存有在社会活动时不可避免地具有的必然需求。

（一）《葛覃》

　　“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见歌也，则以 绤
之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
孔子于《葛覃》得出民众“敬本之志”的普遍倾向，见其美好必欲反本溯源。《葛覃》终章言“害浣

害否，归宁父母”，郑玄笺“犹不忘孝”○10。此指葛因“为 为绤，服之无斁”被歌颂，身着葛织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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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７页。

王博：《中国儒学史（先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７１页。

常森：《出土文献〈诗论〉〈五行〉与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重构》，第２１９页。

曹峰：《“色”与“礼”的关系———〈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之比较》，第２０页。

曹峰、陈桐生等皆持此说。可参阅陈桐生：《从战国初期儒家人性论思潮看孔子诗论价值》，《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７３ ７５页。

晁福林：《上博简诗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２８２页。

廖名春：《上博简〈关雎〉七篇诗论研究》，《中州学刊》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７０ ７６页。

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曹幼华、单丁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 １０页。

Ｒｏｇｅｒ　Ｔ．Ａｍ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１），１６６，

１９１．不过，安乐哲由孟子四端论述和婴儿之喻入手，将关系网络内化进主体，以之作为构成人的自我感、角色感与伦理倾向的内部结
构，也即人的内主体性（ｉｎｔｒ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以此论“性善”，但《诗论》未讨论善恶和关系内主体化问题。

《毛诗正义》卷一，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６页。



绤，就会想起山中之葛。回溯自身生命根源来自父母，归宁父母即敬初反本，思报父母之德也即反本
之礼与孝道由来。追本溯源和激发人们尊祖敬宗的情感有密切关联①。此处论诗有两层次：一是本
因末贵，本因末之美而得到贵的价值推崇；二是末之美有其本来，本末间互相成就，如周始祖后稷因
文武之德而显贵于世，见始、祖、宗、族的重要。四论民性顺序上，首论《葛覃》相当符合儒家思想
本位。

（二）《甘棠》

　　“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
亦然。”
二论民性，亦于宗庙维度下。“贵”的价值从始与祖的血缘纽带转向政治行动。《诗论》言孔子于

《甘棠》见宗庙之礼，涉及敬、悦、好、恶等情感。人们对敬爱之人有“报”的普遍倾向，反之亦然。礼敬
不仅是祖先血缘，更与“民”关联出社会政治性的维度，此处明显“民”“人”有别，“人”指向执政者。
《诗论》“三陈七诗”也提及此诗，呈现宗庙礼敬之位与民众感念恩德二者关联。

（三）《木瓜》

　　“吾以《木瓜》，得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隐志，必有以俞（喻）也。其言有所载而后
内（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干也。”
“币帛”是与人交往时馈赠的礼物。士冠礼、士昏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既夕礼中皆需币

帛。“币帛”泛指“礼物”②。这里说孔子从《木瓜》得出民众无法不透过礼物投报以在日常人际交往中
传达隐含的心念意愿③，亦即“隐志必有以喻”。“礼物”具有表达人情与沟通交往的重要意义，言语本
身不足以承载社会交际中的心志活动，还需言辞之贽使“言有所载”“志有所喻”，因此，人的社会生活
中不可没有礼物。

人类学家莫斯在其重要著作《礼物》中指出，人类群体通过礼物形式的赠予与回报，在契约制度
与经济交换上共同形成社会生活中的宗教道德等现象，其中具有人性基石。相较于莫斯强调主体自
愿条件下的义务性④，《诗论》思考“礼物”及其“不可去”的必要性，则并非基于经济交换、习俗文化需
要或献祭与文化象征思路，也不采取施特劳斯式的“交换正义”或社会交换体系及其精神结构与道德
准则说，更不是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论辩“何为赠予的本体”或德里达和马利翁所争论的“赠予事件”
能否成立的形上学与现象学进路。如张旭所说，礼与物二者以人心人性为基础，体现出心与物、神与
人、群与己的“混融”，中国古代的礼既非巫术亦非宗教性的“礼”，而是体现着总体性的社会实在，礼
乐标识下的礼物也绝非止于复刻古代习俗仪式⑤。《诗论》亦可为证。在上引文本中，孔子着重关注
的是礼物于社会活动中互为主体间的关系于事件时间性中“物”“言”“志”承载授受与表达晓喻的机
制，亦如常森所说，“涉及施事受事双方”⑥，故曰“前之而后交”“言有所载而后受”。民众必定需要通
过相互赠礼在社会行动中表白心之所向，施受间承托交互主体性之关系，这是人类社会关系活动中
内在、必然且固然如此要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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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福林：《上博简诗论研究》，第２８１ ２８２页。有关返本敬初观念在《诗论》中更加形而上的表达，可参阅常森：《出土文献
〈诗论〉〈五行〉与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重构》，第２０６ ２０７页。

陈慧、廖名春、李锐：《天、人、性：读郭店楚简与上博竹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６９页。

朱熹、姚际恒、闻一多、崔述、屈万里等，也以《木瓜》为日常赠答之诗（参阅屈万里：《诗经释义》，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１９８８年，第９９页）。另外，也有学者以“苞苴之礼”在礼物交接中有相互问询以明晓对方心意环节，指出“苞苴之礼行”在于体现在上
者与下民、下士之间“上少投之、下以躯偿”的君君臣臣关系（参阅张丰乾：《〈诗经〉与先秦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７５ ７６页），亦备一说。

马赛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诘译，陈瑞桦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 ５页。

参阅张旭：《礼物：当代法国思想史的一段谱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 ７、６３ ６６页。

常森：《简帛〈诗论〉〈五行〉疏证》，第５９ ６０页。



　　（四）《有杕之杜》

　　“吾以《杕杜》，得雀（爵）服之……”
周凤五、李零、张瀚墨等皆认为此《杕杜》很可能为《唐风》中的《有杕之杜》①，指宾客酬酢之礼，因

为此诗内容与《诗论》简１８“《杕杜》则情，喜其至也”相关。简文虽缺失，相关研究者仍能推想其内容
是论饮食酬酢间人情与礼的必然关系。

《诗论》四次引用孔子从《诗》观察到的民性与礼之间的固然且必然的关系，民性内容都指向处于
特定情境中人不免产生的共同情感与普遍倾向，这也是民性与礼相关的具体部分，并且有主体间的
依据而不单是个体“一己”情感，更是人在社会关系交流“之间”更普遍而必然的需求。立足于“民性”
而不是“色”去谈礼，也意味着对礼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思考。“色”描述的是个人情欲，限定在特定
时空下的个体自身，无法同等推论他人必定有相同程度的情感，不足以证成礼的普遍规范性。如《论
语·阳货》宰我与孔子三年丧期之辩，孔子从亲子三年之爱谈三年丧应为天下通丧，以“心安”“不安
故不为”责宰我心安于期年之丧是“不仁”②。在儒家看来，“天下之通丧”应如《礼记·祭义》载曾子所
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③。宰我的安心，则从人心内部对儒家主张“通丧”的普遍性和规
范性构成挑战，显示出基于个体自身情感无法充分将礼解说为通则。

综上，《诗论》从“民性”论礼在儒家诗学文献具有两点特殊意义：其一，关注点不在“心”，而是
“性”。许多诗类文献从不同角度肯定和强调心性与礼乐的密切关系，如《五行》侧重心的发现，《民之
父母》则明确讨论心与礼乐之原的关系。与《五行》等谈“心”的诗学与礼学不同，《诗论》在此基础上
则更注意到“性”的问题④，而有别于单从个体的、内在的“心”来探究礼的规范性来源之思路。其二，
谈“民性”而非“人性”。不同于《性自命出》以谈论人性、人情为主，《诗论》谈“民性”，更注重人的社会
性倾向，以及通过人作为关系性存在所具有的普遍性质来解释礼的产生。

这极为重要地展现出儒家思考礼的来源时的思想丰富性。有别于孟学主向“内”寻找个体共同
的内在心性，或荀学向“外”求征天道之理以解释礼的依据⑤，《诗论》非常特殊地展现了另一个思路，
从群众的社会关系性的角度来解释礼之来源：通过民众于社会关系中互为主体行动时固有的必然倾
向性与需求，论礼存在的必要性，其所关注的是合乎礼的行动在关系中具有的性质与倾向，而非单纯
将群体看作“个人的复数集结”。其理解社会群众的角度，不是先去探讨原子化的个人具有如何的内
在性质再推至其他个体，亦即并非从个人内在之性推出他人具备相同之性，以至形成同样性质的群
众之性，而后谓之普遍人性；反之，它是直接观察社会群众具有的必然和固有的需求倾向，以此作为
主体间关系的本然性质，这和社会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正好相应⑥。

再看《诗论》与其他文献所述“民性”之不同。《庄子·马蹄》“素朴而民性得矣”⑦之“民性”是有待
回归把握之物，指向人固有的自然状态，本身蕴含价值合理性与优先性，近于今本《文子·下德》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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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凤五认为《杕杜》应指《有杕之杜》，与宾客之间饮食酬酢相关（参见周凤五：《〈孔子诗论〉新释文及注解》，《朋斋学术文集：

战国竹书卷》，第２９８页），李零亦疑为《有杕之杜》（参见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第１４页）。张瀚墨认为，若简１８、１９所示论《木
瓜》和“折杜”的内容与简２０内容确实有关，则此处似应是《唐风》的《有杕之杜》（参见张瀚墨：《〈孔子诗论〉的文本组织、性质及作者
探论》，第４４页）。

钱穆：《论语新解》，第３３１ ３３２页。
《礼记正义》卷四八《祭义第四十一》，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第１５５６页。

王博：《〈诗〉学与心性学的开展》，第１３５页。

王博：《天道之两维—早期儒家〈诗〉学与〈易〉学的变奏》，《中国文化》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５３ ６４页。

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５７ １５９页。

费孝通指出，历来对“社会”有两种基本不同看法：一是众多个人集合生活的群体；二是具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社会界”，与“个人”和
“个人的复数集结”性质不同。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３３６页。



“诚能使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则民性善”①；相反，《荀子·大略》“不教无以理民性”②的“民性”
则是被“理”的对象。《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
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淫则昏乱，民失其性。
是故为礼以奉之”③，则隐含礼对民之性“因”与“节”的张力，体现出礼和民性之间的双向复杂关系。
其后强调“因”民性而制礼者，如《淮南子·泰族训》：“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
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
俗不流。”④着重“节”民性而制礼者，则有《礼记·王制》：“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⑤《管子·侈靡》虽
基于社会群众的整体倾向性治理百姓，但所谓“反民性”是通过反其道而行的方法：“为国者，反民性，
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⑥

相比这些文献，《诗论》并未基于民性直接推导出因势利导、制礼作乐之论，也并未出现节制民性
的主张。民性在《诗论》中不是“因”或“节”的对象，而是通过朴素的描述性（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说法指出作
为群体之民所具有的主体间性，由社会关系中群体必然倾向此现象推论“礼”的必要性，而未给出规
定性（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阐述。由此观之，《诗论》论“民性”的方式，较接近《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的“故
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⑦，与《管子》等根据民性制礼作乐以治理百姓的观点貌似
而实异。

三、志与礼：解“诗无隐志”

探讨《诗》与人的心志情意和礼的社会秩序规范间的关联，《诗论》“诗无隐志”的论题至关重要：

　　诗亡离（隐／ ）志，乐亡离（隐）情，文亡离（隐）意。

《诗论》在此明确提出诗与志的关联。孟庆楠指出，早期儒家以“言志”概括《诗》的特质，表现出

儒家对内心世界的关切，“诗无隐（离／吝）志”的说法不只是“诗言志”的反言，更是强调直接、真诚、真

实的内心世界，明确诗与志本是一体⑧。常森认为此论题是对“诗言志”的具体说明，并指出《诗论》体

系的全部内容均可视为从诗作认知和接受层面上对诗言志的确认⑨。广义上的“志”包摄“情”“意”，

如丁四新所说，“志”在古代的含义广泛，包括人的志愿、志趣、志意和心理情感等内容○10。

（一）诗与志

学界对“诗亡 志”的释读，主要有“诗无隐志”“诗无离志”“诗无吝志”三说。持“隐志”者有李学

勤、裘锡圭、庞朴、周凤五等。李学勤释为“隐藏”，周凤五也解为“隐匿”，指“人心之真实情志皆反映

于诗歌、音乐、言语之中，无法隐匿或矫饰”○11，常森基于此字与《木瓜》论民性章的“藏愿”作为同意表

达，主张应读为隐藏之“隐”○12。主张“诗亡离志”说者，则如马承源认为“诗无离志”即“诗不离志”，意

即赋诗必须有所意向；黄人二亦从“诗无离志”读，将其理解为“诗之实质是志意”○13。“诗亡吝志”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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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正义》卷一三《王制》，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第４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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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凤五：《〈孔子诗论〉新释文及注解》，《朋斋学术文集：战国竹书卷》，第２９０页。

常森：《简帛〈诗论〉〈五行〉疏证》，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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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学者则有饶宗颐、李零、夏含夷等。李零释作“吝志”，“俞”读为“输”，有倾泻义。“吝志”指“有藏

愿而未得达”，解为“藏而未发之志”，强调《诗》的宣泄作用，认为其义实同于“怜”。饶宗颐亦读“吝”，

“亡吝”指无所惜，尽情尽意而为之，“亡吝志”即尽意，“亡吝情”为尽情，“亡吝言”则尽言①；夏含夷以

郭店简《穷达以时》“莫知之而不吝”的同字释读为“吝”，也建议读“吝”，指出不同释读带来含义的细

微差别，但各学者多少都知其大意②。确实，释读虽无定论，但都是谈《诗》与志的紧密关系。《左传·

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③、《尚书·尧典》“诗言志”④、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诗道志，故长于

质”，苏舆《春秋繁露义证》“诗言志，志不可伪，故曰质”⑤等说法，都能与“诗无隐志”互参。

就字源学来看，“诗”和“志”（心愿、心意）也是同源。“诗”字有两种字形，《诗论》作“ ”⑥，《郭店

楚简·语从一》简３８作“ ”，秦小篆作“ ”，从言从寺，《说文》古文又作“ ”，从言从之，皆由“言”与
“寺”或“之”组成。周策纵以为“寺人”在礼仪中执行吟诗舞蹈之职责⑦，杨树达则认为“志”从心之声，

“之”“志”“寺”古音无二，墨子“天之”即“天志”，言之、言寺皆为言志，并引《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认为诗、志无二，但有表示发言与否的内外之分⑧。

“志”与“意”两者也深切关联，《说文》言：“志，意也，从心之。”⑨《广雅·释言》曰“诗，意志也”○10。

《史记·五帝本纪》转引“诗言志”时写作“诗言意”○11；郑玄注“诗言志”说是“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12。

孔颖达也说：“作诗者自言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习之可以生长志意，故教其诗言志以导胄子之志，

使开悟也”○13“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14。《孟子·万章上》著名的“以意逆志”说，赵岐注“志，诗人

志所欲之事”○15，也是指解诗关键在于对心意所向的体会。

在“诗言志”研究中，朱自清明确说“志”是“心所念虑”“心意所趋向”，又作为“怀抱”，与礼、政治、

教化分不开。故“言志”不可与“缘情”混为一谈。“志”总关于礼的政教，具双向性，是下对上的陈告，

也是上对下的风化○16。王中江也明确分辨情与志，不以情训志，以志为志愿、志向，指人生的价值和理

想○17。黄老帛书（《黄帝四经》）《称》说“心之所欲则志归之”○18，也道出“志”即“心之所欲”的意涵。

“志”的“心之所之”也即心愿、意志。黄人二认为，“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说出了诗的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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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认为原字实相当于古书中的“憐”，“憐”“吝”两字音义相近，均可训借，有舍不得的意思（参阅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
记》，第１１ １２页；饶宗颐：《竹书〈诗序〉小笺》，《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２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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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正义》卷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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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第一要件即意志，即所欲之志①。常森亦对照《民之父母》与《礼记·孔子闲居》指出《诗》的志乃
“心之所向”，并批评不可将其单一归结为《毛诗大序》论诗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②。《诗》不仅表达
情感，更首先表达心的意志方向，亦即心之愿望、念虑所趋。

此外，还需要理清“志”的含义与“情”“性”的关系。在不同早期文献语境中，志、情、性三者含义
有别。如前引《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产论礼“天经地义”“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民有好
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其宜类，以制六志”③，好恶喜怒哀乐即生于天地“六气”的人的“六志”，

指情感，也即《荀子·天论》“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④的“天情”，与《礼记·礼运》“何谓人
情？喜怒哀惧爱恶欲”⑤都是指“人情”。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喜怒哀悲
之气，性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⑥也强调“志”不
同于情、性的面相，连带呈现“气”“情”“志”“义”的区别。“喜怒哀悲之气”为人天生的“性”，来自
“命”，降自于“天”；“道始于情”所说的道即“礼之道”，终者近“义”显示“志”对凡人“情”“性”的后天作
用，在“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的反应系列中发挥牵引功能。孟庆楠据《礼记·乐记》

两度出现“反情以和其志”，更明确地指出先秦儒家思想中“情”与“志”的不同，指出志更有引导作用。
《论语·公冶长》孔子问“盍各言尔志”及《为政》的“志于学”、《述而》的“志于道”、《里仁》的“志于仁”

等之“志”，则都是志愿、志向，表现为对道德礼法的追求与坚持⑦。

由此背景观《诗论》“志”义，则虽然李学勤、周凤五等训“志”为“情”，陈桐生更主张《诗论》所有提
及的“志”大体都可替换为“情”⑧，但既然《诗论》明确将“情”“性”“志”三者分为层次不同而彼此相关
的概念，其意涵谨慎来看就不应混同。据“心之所之”“所向”提法，结合心的意愿的方向性来理解
“志”，似较切合《诗论》语境。将“志”等同或替换为“情”则不完全准确，甚至是危险的。

（二）《诗论》之“志”

仔细考察《诗论》本身中“志”的用例，会发现其义也都并非单纯指情感，而是指“心之所之”的心
意所趋，详述如下。（１）简１６的“吾以《葛覃》得氏初之志”与简２０的《木瓜》“其隐志必有以俞（抒）”

中，氏初之志即敬初的心意；简２０又可与简１９“《木瓜》有藏愿而未得达也”互参。“隐志”即“藏愿”，

即隐藏的志愿。（２）简２６的“《蓼莪》有孝志”，对照《孔丛子·记义》孔子曰：“于《蓼莪》，见孝子之思
养也”，可见“孝志”不只是一种感情，更准确来说，是终养父母的志愿。（３）简８的“《小旻》多疑矣，言
不中志者也”，《小旻》体现出言不由衷与不合心志，故曰“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
咎。”（４）简１９的“《柏舟》溺（强）志，既曰天也，犹有怨言”⑨，应即《鄘风·柏舟》中的“既曰天也，犹有
怨言”“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因此溺（强）志即“之死矢靡它”“之死矢靡慝”○10所展现的誓死弗谖的志
愿。在已有“情”概念背景下，《诗论》都以“志”而不以“情”立论，可见所强调者非仅情感，而及于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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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人二认为，“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说的是诗的三要件：一，意志，所欲之志；二，乐音，配乐歌咏，声音调和，以发
中心喜怒哀乐之情；三，文字，凡字词之组合、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及一切事物，皆可谓也。合此三事而谓诗。参阅黄人二：《“孔子曰诗
无离志乐无离情文无离言”句跋》，《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３２８ ３２９页。

常森：《出土文献〈诗论〉〈五行〉与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重构》，第２１１、２２０页。
《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五一，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第１６６６ １６６７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３０９页。
《礼记正义》卷第二二，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第８０２页。

释文参见郭沂：《〈性自命出〉校释》，《管子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９８、９９页。

孟庆楠：《哲学史视域下的先秦儒家〈诗〉学研究》，第１００ １０４、１２１ １２３页。

陈桐生：《哲学·礼学·诗学：谈〈性情论〉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第８１页。
“溺”原考释不作隶定，李零隶定为“溺”而无释（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第１２ １３页）。郑玉姗从李零隶定，并将其

解释为“陷溺之志，谓自我坚持的心志”（陈霖庆、郑玉姗、邹浚智合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读本》，季旭昇主编，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８页）。黄怀信释“强志”为坚强的意志（黄怀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第８５ ８９页）。

《毛诗正义》卷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第２１３、２１５页。



所向。

宏观地看，“诗无隐（离／吝）志”即说《诗》无不传达着心志所向往。其实，也不妨将整个《诗论》看

作一部“逆志”之作：孔门对《诗》的经典诠释特色不在于修辞言令或断章取义地援彼论它，也并非泛

观风俗民物，而是首先立基于对《诗》中心之志的体察与评述。这又可分为两层：一是对个别的诗之

志进行概括；二是推究《诗》之整体用心。

就个别诗篇来说，《诗论》对《诗》中各诗的引用点评亦多是提炼其意、微言大义地“言其志”并关

联于儒家的道德精神，如前引《国风》。又如《蟋蟀》“知难”之忧患，《诗》曰“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

已大康，职思其忧”，体现出惧以终始的忧患意识，近于《周易·系辞下》引孔子曰“君子安而不忘

危”①，也类于《孟子·公孙丑上》引《诗·鸱鸮》篇“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诗句所论“国

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②的思想。又如评“《将仲》之言不可

不畏”，反显可畏之言包含父母、诸兄，以及社会的舆论品评。《将仲子》诗曰“岂敢爱之，畏人之多

言”，正是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之下，以“礼”作为“耻”的标准，即使思念爱人，仍要“克己复礼”达

到“有耻且格”。又如评《伐木》“怨人，实咎于己”，言朋友“宁适不来”是“微我有咎”的罪咎感。原考

释即指出“孔子独重责己之句”表露出对自责咎己的重视③，与孔子“内省不疚”（《论语·颜渊》）④、曾

子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⑤的儒家内省和

罪咎的伦理观一脉相承，故《韩序》说：“《伐木》废，朋友之道缺。”⑥上述例子显示，《诗论》将诸诗中具

有担忧、危患、羞辱、畏惧、自责、苦恼等蕴含道德伦理意义的社会情感联系特定价值品德，在具体情

境中通过心志调节情欲，而非任其恣流，使其共同趋于礼的节度，心与心之间有了秩序方向。

此外，《诗论》对风、雅、颂各门类“用心”的考察，也可说是“以意逆志”：

　　［孔子］曰：“《诗》其犹平（旁／声）门。与戋（贱）民而裕（豫）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

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曰：《小雅》是也］。⑦ ……４……［者

将何如？曰：《大雅》］是也。又（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

不需展开关于“平门／旁门”等“五花八门”的各种训释分析，“门”都代表“通”的意象，喻示沟通、

出入、往来。这里指“心意”来往，如裘锡圭说：“作为心声的诗是通往心灵的一道门”⑧。《诗论》提纲

挈领概括《国风》《小雅》《大雅》《颂》四个门类的“用心将何如”⑨：《国风》的用心在“与戔（贱）民而豫

之”，原考释以“贱民”指地位低下之人，即言“与下层百姓同乐”○10；参照简３论《小雅》“多言难而怨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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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周易正义》卷八，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第３０７页。
《孟子注疏》卷三下，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第８８页。

此系评《伐木》“既有肥牡，以速诸舅。宁适不来，微我有咎”，学者殆无异议。马承源原释“贵咎于其也”（马承源：《上海博物
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１３８页），周凤五读“其”作“己”（周凤五：《朋斋学术文集：战国竹书卷》，第２８８页），李零言“宀贵”为楚简常
见的“实”字，廖名春从李锐亦读“实”，并言“其”即“我”，胡平生则读“归咎于己”（李零、廖名春、胡平生说转引自俞绍宏、张青松编著：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第一册）》，第９２ ９３页），今从“实咎于己”。

钱穆：《论语新解》，第２２１页。

钱穆：《论语新解》，第９页。

王先谦撰，王承略、陈锦春、陈金丽、张绪峰校点：《诗三家义集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３３页。

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第３１页。李零、廖名春、周凤五、季旭昇、黄怀信等学者皆以为此处当指《小雅》而补“曰《小
雅》（《小夏》）是也。”

裘锡圭：《谈谈上博简和郭店简中的错别字》，《裘锡圭学术文集（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７７页。

此处从季旭昇所说：“‘《诗》其犹平门’为一全称叙述，其涵盖范围应包括其下所叙述的《风》《雅》《颂》。”参阅季旭昇：《〈上海
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读本》，第２２页。

周凤五则释为“残民”，谓“居上位者若残民以逞，构怨于人，可以从‘国风’诸诗觇其民心也”（参阅周凤五：《朋斋学术文集：

战国竹书卷》，第２９２页），常森亦读“残民”（参阅常森：《简帛〈诗论〉〈五行〉疏证》，第２０页）。



者也”①，《小雅》“用心”在“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②；《大雅》从缺；《颂》的用心则在对成功者
的歌颂。简文呼应《论语·子罕》记载的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③。从与贱民之豫
乐、民之戚患、到上之成功，不同的门通往不同的类，体现出《诗》面对不同层级的社会成员及情感处
境的“用心”之考量，在让其各得其所的同时又有所沟通。《诗》如同“门”，沟通不同的心，包含上与
下、贵与贱、古与今。鲜明之例如《左传·昭公十二年》子革对楚灵王曰：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

王是以获没于祗宫。……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
力，而无醉饱之心！’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仲尼曰：‘古也有志：
“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谿？”④

从周穆王欲纵其心到祭公作诗“以止王心”，是以心止心；王数日不食不寐，见其心受影响，但终
不能自克其心；孔子复以此事观古人“克己复礼”之用心，可见孔子对《诗》之于心的沟通与克止力量
的觉察，子革则又再欲以此止楚灵王之心。上博简《性情论》言“凡道，心为主”，指出道有四术，《诗》

为其一，是“心之道”，又曰：“诗，有为为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
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⑤《诗论》所论，可以说亦即“心之道术”。《国风》《小雅》《大雅》《颂》“四
门”的“用心”，沟通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情感、调理为共同的平和之心，则显示儒家对作为六艺之首
和心之道术的《诗》的“艺术”与心理状态、道德生活间关系的思考和认识。

（三）志、色／情、礼之关系
析论至此，始能深入廓清志、情（色）与礼的关系。《诗论》涉及性、情、德、命的说法与同出的《性

情论》等可相联系，也可参照郭店楚简相关篇章对心的理解⑥。《性自命出》说的“凡人虽有性，心亡正
志，……喜怒哀悲之气，性也。……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⑦，以及《语丛一》“气，

容也。志，心”，对生命情感的情欲之气（情）和具道德（义）向度的心愿意志（志）两者进行了分梳⑧，可
看作《孟子》“夫志，气之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⑨的思想前导。情礼之间，“志”可帅引“情”，使心达
到“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终而皆贤于其初”的“改”“进”“益”。在郭店楚简人性与人心的研究中，丁
四新也指出“志”是具确定内容如意向等的固定心理之物，志气关系中，志为心之所欲，而血气（《语从
一》简４５、４６）、郁陶之气（《性自命出》简４３、４４）则与声色情欲连结。《语从一》简４６ ５２以志、气两分
理解“体”：“凡物有本有卯（标），有终有始”“气，容 也；志，志 ”，说明志为本、气为末。“ ”从司从
殳，或读为司、役，指“气”役使、主司人的体貌气象，“志”则役使、主司着人的心。楚简“以志帅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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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黄怀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第２５９ ２６０页。

刘乐贤、周凤五皆据《性情论》简３１、３５与《郭店简》对照，释读为“患”。参阅刘乐贤：《读上博简札记》，朱渊清、廖名春编：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３８３页；周凤五：《朋斋学术文集：战国竹书卷》，第２９２页。

钱穆：《论语新解》，第１７２页。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３４１页。

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６ ５７页。

如李学勤言《诗论》论诗必有思想含义，涉及性、情、德、命之说，可与《性情论》等相联系（参阅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

朱渊清、廖名春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５２页；常森：《出土文献〈诗论〉〈五行〉与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重构》，第２ ４页）。

上博简《性情论》作“心亡正志…寺（待）习而句（后）奠”，郭店《性自命出》作“心亡奠志”，学者多读“奠志”为“定志”，进而读
“正志”为“奠志”（参阅陈霖庆、郑玉姗、邹浚智合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读本》，第１６４页），李零亦改“正”为“定”，认为
“原作心无正志，正应读为定”（参见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３页）。

郑开与曹峰都对心之二重结构有专门论述（参阅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第３２８页；郑开：《道家心性论研究》，《哲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８期，第８０ ８６页；曹峰：《清华简〈心是谓中〉的心论与命论》，《中国哲学
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２、５ １３页；曹峰：《稷下道家的“两重心”意识———兼论与古希腊心灵意识之比较》，《管子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３
期，第３８ ４４页）。

《孟子注疏》卷三上，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第７４页。



思想底色，与后来孟子区分心志与体气，主张以志帅气、使气、动气的观点内在相通①。“持其志”在人

情感生命中因而有主宰正定的重要性，能制止血气“反动其心”，也即“持其志，无暴其气”。

如庞朴所说，“心无奠志”是心没有既定的方向，好比一辆没有轨道的火车头②。《论语·为政》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包咸注曰：“归于正。”③思的“无邪”也就是“正”，等于给心或者志确

定了一个方向④。《文心雕龙·明诗》也与此应和：“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

邪’。”⑤诗与志的关系，即诗通过言志来引导情性以合于礼。

反情与正志，构成儒家道德教化和礼乐生活的重要基础。早期儒家其他材料也支持此说，如《礼

记·乐记》载子夏言：“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

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敬以和，何事不行？”⑥《乐记》又

说“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

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

而化神。”⑦色（情）与志二者都是心之所有，《诗》所言志，是应“和志”“正志”，而不“淫志”“溺志”“烦

志”“乔志”。通过同样本于心的诗、歌、舞，反情和志以达到“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将炽盛之情

气转成文化之神明。“诗亡隐志”和“诗言志”的深意，就在于《诗》之教化具备一系列特定的道德心理

活动———正定心志、以志帅情、喻色于礼———《诗》与礼交融在情感与心志间双向的联结和安置之中。

四、结　语

殷周之际的巨大变革，不仅在于重构政权分配与改变宗法结构，更在于从礼乐从制度与思想文

化层面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精神风格。在思考如何协调人的性情与秩序建立时，《诗论》“其用心

将如何”说将关注焦点置于“用心”。魏源《诗古微》说：“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
《诗》者之心焉”，“先王以《诗》教后世之心，昭然独见”⑧，众诗通过“用心”编成“思无邪”的基调，即使
《国风》，《诗论》也说“其言文，其声善”⑨。思想家与政治家发掘《诗》上下感动的交通作用，提供心与

心风化同流的秩序，如《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

化，移风俗。”○10统治者通过诗志，经营教化民众基本人伦关系的理想道德样态。志情性与诗礼结合，

使心有所定向，将生命的冲动与情感谱出“厚”与“美”———正如王夫之解《礼记·经解》“其为人也，温

柔敦厚，《诗》教也”所说，温柔是“情之和”○11，是适中、是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也即“中庸”。

也因此，周《诗》不见汉乐府“拉杂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12等这般迸裂得刚烈

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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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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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⑨

○10

○11

○12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９５ ２９９页。

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５期，第８８ ９５页。庞朴论《郭店·性自命出》的
“心无奠志”《上博简·性情论》则作“心无正志”，定与正两者密切相关。

《论语注疏》解经卷《为政第二》，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第１５页。

王博：《〈民之父母〉与〈诗〉学》，赵毅华主编：《哲学门》第４卷第２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５页。

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１９９８年，第４１页。
《礼记正义》卷三九，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第１３１０ １３１１页。
《礼记正义》卷三九，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第１２９５ １２９６页。

魏源：《诗古微》，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魏源全集》第一册，２００４年，第１２９、３６页。

顾史考并引屈万里对《国风》形式、韵部、文辞、语助词、代词等研究指出国风是经整理翻译过后的作品，非本来民间歌谣面
目（屈万里：《论国风非民间歌谣的本来面目》，收录于林庆彰编著：《诗经研究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９ ３８页。转
引自顾史考：《郭店楚简先秦儒书宏微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１６页）。

《毛诗正义》卷一，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第７页。

王夫之：《礼记章句》，收入杨坚等编：《船山全书》第４册，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１７２页。

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６页。



“文善”“厚美”“温柔”的诗教作为公众的审美典范所承载的道德理念化入社会规范，直接影响人

们的心灵方向。然而，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所论，“一切美的艺术入门，就其着眼于美的艺术的最

高完满性而言，并不在于规范，而在于使内心能力通过人们称之为人文（人道）的预备知识而得到陶

冶：大概因为人道一方面意味着普遍的同情共感，另一方面意味着使自己最内心的东西能够普遍传

达的能力”，其中“有些民族在合乎人的社交性与将自由性情与社会规范的强制性结合起来的张力

中，将最有教养的一部分人的博雅、精致与教养理念，和较粗野部分的人的自然纯朴和独创性相协

调，这一媒介作为审美尺度，最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理念的感性化形式，从中、并建立在对道德情感

的更大感受性之上，由此趋于合乎法则的社交性的推力，使民族构成持久的共同体”①。《诗论》关于
“《诗》其犹平门。与戋民而裕之”的论述，系对周礼通过诗的美感与道德性进行社会共同体建构的政

治艺术实践的反刍，其范围涉及从《国风》心志所向《大夏》《小夏》以至《颂》，从民野忧戚、士人交际，

以至庙堂成功，从情色、民性，以至志德。

《诗论》反映的孔门诗学，乃通过《诗》丰富具体的世界思考人的生命与情感对礼的需求及其双向

作用，触及礼源自人在社会活动中互为主体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诗论》显示，六艺之首的《诗》作

为心志引导情感的心术之道和人际教养活动，突出地具有传播行为典范与感动风化之功能。如此，

善在美的共通感中引生，道德规范与道德情感内化缠绕，陶冶统合不同阶层，达到“道之以政，齐之以

刑”所不可企及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德—礼—格”的深层的心的秩序。

［责任编辑　邹晓东］

０３１ 文史哲·２０２５年第５期

①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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